
风电场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统一风电场工程投资估算的内容组成和计算标准，合理估算建设投资，结合风电场工程特点，制定

《风电场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规划建设的大型风电场项目预可行性研究阶段投资估算的编制，其它风电场项目可参照

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了风电场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的内容组成和费用标准，风电场工程预可行性研

究投资估算，应按编制年的政策和价格水平进行编制。 

第四条 设计单位应在充分了解工程建设条件、收集工程资料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选用估

算指标及费用标准进行风电场工程投资估算的编制。 

第二章 内容组成 

第五条 投资估算文件由编制说明和估算表二部分组成。 

第六条 编制说明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工程简要概况：包括建设规模和建设地点、场内外交通运输条件、工程效益、各主要系统特征、主体建筑

工程量、主要材料用量、施工工期等。 

2、主要投资指标：包括工程静态投资和总投资、单位千瓦投资、单位电能投资等。 

3、编制依据，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国家及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程； 

2）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投资估算指标及建筑、安装工程综合定额或指标； 

3）主要设备原价、来源地及运输方式。如采用国外进口设备还应包括初步询价或调查资料和所采用的外汇汇

率； 

4）工程资金来源、资本金比例。如借用国外资金还应包括借入资金的借贷条件，包括利率、偿还期、宽限期、

币种、借贷款的其他费用（如管理费、代理费、承诺费等）、贷款偿付方式。 

4、分析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及投资高低的原因。 

5、其他有关问题的说明，如估算编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6、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包括工程概况、工程主要特性、主要工程量、主要材料用量、占地面积及补偿标准、

生产单位定员指标、静态投资、工程总投资、单位千瓦投资、单位电能投资等内容。 

第七条 投资估算表 

1、总估算表； 

2、设备及安装工程估算表； 

3、建筑工程估算表； 

4、其他费用估算表； 

5、分年度投资估算表（如施工工期跨年度）。 



第三章 费用组成和项目划分 

第一节 费用组成 

第八条 风电场工程总投资由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和建设期贷款利息构

成。 

第九条 建筑安装工程费的构成 

建筑安装工程费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组成。 

1、直接费包括基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和现场经费。 

1）基本直接费指建筑安装产品生产过程中直接构成工程实体和有助于工程形成的各项费用，包括人工费、材

料费、机械使用费。 

2）其他直接费指基本直接费以外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内容包括：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

费、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和施工工具用具使用费、检验试验费、工程定位复测、工程点交、场地清理等费用。 

3）现场经费指在施工现场为施工准备、组织施工生产和管理所需的费用，内容包括临时设施费和现场管理费。 

2、间接费指建筑安装工程施工过程中构成建筑产品成本，但又无法直接计量的消耗在工程项目上的有关费用，

包括为施工准备、组织施工生产和管理所需费用和施工企业为组织施工生产活动所发生的管理费用。由企业管理费、

财务费用和施工机构转移费组成。 

3、利润指按规定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中的行业平均利润。 

4、税金指按国家税法规定计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中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第十条 设备购置费内容包括设备原价、运杂费、运输保险费、采购保管费及大件运输措施费。 

1、设备原价 

国产设备原价指设备出厂价；进口设备原价指设备到岸价加进口征收的税金、手续费、商检费、海关监管费、

港杂费等之和。引进设备发生的技术服务费，应包括在设备原价中；如发生其他费用，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规定计算。 

2、运杂费 

国产设备运杂费指设备由厂家运至工地安装现场所发生的一切运杂费用，包括设备的运输费、上下站装卸费、

保管费等；进口设备运杂费指设备由港口运至工地安装现场所发生的一切运杂费用，不包括国外段运杂费。 

3、运输保险费 

运输保险费指设备在运输过程中的保险费用。 

4、采购及保管费 

采购及保管费指建设和施工单位在设备采购、保管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主要包括采购保管部门工作人员的

基本工资、工资性补贴、职工福利费、劳动保护费、教育经费、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工具用具使用费、仓库转运

站等设施的运行使用维修费、固定资产折旧费、技术安全措施费和设备的检验、试验费等。 

5、大件运输措施费 

大件运输措施费指因运输大型、超重设备而发生的桥梁加固、信号灯改移等铁路、公路改造措施所发生的一些

特殊费用。 

第十一条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由项目建设管理费、生产准备费、勘察设计费和其他费用组成。 



1、项目建设管理费指建设项目从立项、筹建、建设、联合试运转、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及后评估等全过程所发

生的管理费用。主要包括工程前期费、工程建设管理费、建设场地占用及清理费、工程建设监理费及项目技术经济

评审费。 

1）工程前期费指风电工程筹建以前各种资金渠道投入开展前期工作所发生的费用。包括前期购置测风设备及

测风过程所发生的费用、管理性费用，进行工程规划、工程预可行性研究、项目建议书、工程咨询代理以及为编制

上述设计文件所进行的地质勘察、研究试验等发生的各项费用。 

2）工程建设管理费指建设项目法人为保证工程项目管理的正常进行，从工程筹建至竣工验收全过程所需的管

理费用。包括开办费、人员经常费和其他管理性费用。 

3）建设场地占用及清理费指依据批准的设计文件规定的范围，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支付的土地占

用及其拆迁清理所需的费用。 

4）工程建设监理费指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聘用监理单位对工程的质量、进度和投资进行监理，以及进行设备

监造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5）项目技术经济评审费指项目法人依据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委托有资质的咨询机构对项目预

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招标设计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进行全面评审并提出评审报告所发生的费

用。 

2、生产准备费指为保证竣工交付使用进行必要的生产准备所发生的费用。主要包括生产人员培训及提前进厂

费、办公及生活家具购置费、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联合试运转费。 

1）生产人员培训费指工程在投产前，生产运行管理单位为保证投产后生产正常运行，而需对工人、技术人员

与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所需的费用。 



2）办公及生活家具购置费指新建项目为保证初期正常生产、生活和管理所必须的或改扩建项目需补充的办公、

生活家具、用具等的购置费用。 

3）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指按设计规定，为保证初期生产正常运行所必须购置的不属于固定资产标准的生

产工具、器具、仪表、生产家具的购置费用。 

4）联合试运转费指在竣工验收前按照设计规定的工程质量标准进行联合试运转所发生的费用。 

3、勘察设计费指为建设项目而开展的勘察设计工作所发生的费用。其内容主要包括委托勘察、设计单位进行

可行性研究、施工图设计、竣工图文件及施工图预算编制等费用。 

4、其他费用指项目建设过程中需支付的其他费用，主要包括定额编制管理费、工程保险费和工程质量监督检

测费。 

1）定额编制管理费指为专业统一定额的测定、编制和管理等需要的费用，交由定额管理机构安排使用。 

2）工程保险费指建设项目在建设期间根据需要，对在施工工程和设备实施保险所需费用。 

3）工程质量监督检测费指各级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监督、检查、检测所发生的费用。 

第十二条 预备费包括基本预备费和价差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指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预可行性研究阶段设计范围内的设计变更及弥补一般自然灾害所

造成损失中工程保险未能补偿部分而预留的费用。 

价差预备费指在项目建设期间，因材料、设备价格可能上涨和外汇汇率变化而预留的费用。 



第十三条 建设期贷款利息指根据国家有关财政金融政策规定，在建设期内所需偿还并应计入工程总投资的贷

款利息。 

第二节 项目划分 

第十四条 第一部分设备及安装工程由发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升压变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通信和中央控制设备

及安装工程、其他设备及安装工程四项组成。 

1、发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主要包括风力发电机组的机舱、叶片、塔筒（架）、出线设备等工程。 

2、升压变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主要包括主变压器、主要电气设备等工程。 

3、通信和中央控制设备及安装工程 

主要包括通信系统、中央监控系统等工程。 

4、其他设备及安装工程 

主要包括备品备件、专用工具、交通工具、空调设备、照明系统、全场接地等上述未列的其他所有设备及安装

工程。 

第十五条 第二部分建筑工程主要由设备基础工程、升压变电工程和其他建筑工程三项组成。 

1、设备基础工程 



主要包括风力发电机、箱式变压器等基础工程。 

2、升压变电工程 

主要包括中央控制室和升压变电站等土建工程。 

3、其他建筑工程 

主要包括办公及生活设施工程、场内外交通工程、大型施工机械安拆及进出场工程和其他辅助工程。其中其他

辅助工程主要包括场地平整、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护、供水、供热等上述未列的其他所有建筑工程。 

第十六条 第三部分其他费用主要由项目建设管理费、生产准备费、勘察设计费和其他费用四项组成。 

第十七条 项目划分表 

 

  



 

  



1、设备及安装工程项目划分 

设备及安装工程项目划分表 

序号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三级项目 技术经济指标 

一 发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1 
 

风力发电机组 
 

元/台 

2 
 

塔筒（架） 
 

元/t 

3 
 

出线设备 
  

   
电力电缆 元/m 

   
架空线路 元/km 

   
箱式变压器 元/台 

二 升压变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1 
 

主变压器 
 

元/台 

2 
 

主要电气设备 
  

   
断路器 

 

   
隔离开关 

 

   
互感器 

 

   
避雷器 

 



序号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三级项目 技术经济指标 

   
高压开关柜 

 

三 

通信和中央控制设备及安

装工程    

1 
 

通信系统 
  

   
通信设备 元/套 

   
通信电缆 元/m 

2 
 

中央监控系统 
  

   
监控设备 元/套 

   
控制电（光）缆 元/m 

四 其他设备及安装工程 
  

元/项 

     

 

  



2、建筑工程项目划分 

建筑工程项目划分表 

序号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三级项目 技术经济指标 

一 设备基础工程 
   

1 
 

风力发电机组基础工程 
 

元/座 

2 
 

箱式变压器基础工程 
 

元/座 

3 
 

其他 
 

元/项 

二 升压变电工程 
   

1 
 

升压变电站 升压变电站土建工程 元/m
2
 

2 
 

中央控制室 
 

元/m
2
 

3 
 

其他 
 

元/项 

三 其他建筑工程 
   

1 
 

生产及生活设施 
 

元/m
2
 

2 
 

交通工程 
 

元/km 

3 
 

大型施工机械安拆及

进出场  
元/项 

4 
 

其他辅助工程 
 

元/项 

     

3、其他费用项目划分 



其他费用项目划分表 

序号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三级项目 技术经济指标 

一 项目建设管理费 
   

1 
 

工程前期费 
  

2 
 

工程建设管理费 
  

3 
 

建设场地占用及清理费 
  

4 
 

工程建设监理费 
  

5 
 

项目技术经济评审费 
  

二 生产准备费 
   

三 勘察设计费 
   

四 其他 
   

1 
 

定额编制管理费 
  

2 
 

工程保险费 
  

3 
 

工程质量监督检测费 
  

第四章 编制方法 

第十八条 建筑工程费的编制 



1、主体建筑工程费用应按照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所确定的设计规模、建设标准和主要工程量套用相应的估算指

标或类似工程的实际投资资料进行编制。无论采用何种指标或资料，都必须将其价格和费用水平调整到工程所在地

估算编制年度的实际价格和费用水平，并结合工程建设条件和特点，按照有关规定和说明进行必要的调整。 

2、房屋建筑工程可根据设计采用的不同类型房建工程乘工程所在地相应的房屋建筑工程单位造价指标进行编

制。 

3、交通工程应根据设计提供的工程量乘工程所在地相应交通工程单位造价指标进行编制。单位造价指标应分场

外、场内公路，根据调查或类似工程资料经分析后确定。 

4、其他辅助工程可按占主体建筑工程的 10－20%计算。其他辅助工程所包含的项目中，如有费用高、工程量大

的项目，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单独列项处理，并相应减少上述百分率。 

第十九条 安装工程费的编制 

1、按照设计内容和主要实物工程量，分别采用相应的估算指标和费用指标，参照类似工程的实际投资资料或

技术经济指标进行调整。 

2、主要设备安装费按占设备原价的百分比进行估算。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和塔筒（架）可根据类似或分析资料

确定；出线设备和升压变电站主要电气设备按占设备费的百分比或参考类似工程资料估列；电缆（供电线路）按米

（千米）造价指标估算。 

3、其他设备安装工程可按主要设备安装工程的比例或单位千瓦指标估算。 

第二十条 设备购置费的编制 

1、设备原价 



主要设备采用制造厂家现行的出厂价格逐项计算，如用以往年度价格时，应视年份差别的不同考虑调整系数，

其中升压变电站主要电气设备也可按单位千瓦指标或参考类似工程资料估列；次要设备可参照行业主管部门的综合

定额、扩大指标或类似工程投资资料中次要设备占主要设备价格的比例计算；如果引进设备采用离岸价（FOB），还

应计入国外段运输费和保险费，其费用标准应按各进口公司现行的运费单价或运费费率定额进行计算。 

2、设备运杂费 

分主要设备和其他设备，均按占设备原价的百分率计算，列入设备费内。主要设备和其他设备运杂费率见下表。

主要设备运杂费率表（%） 

设备分类 

铁 路 公 路 

基本运距 1000km 每增运 500km 基本运距 50km 每增运 50km 

风力发电机组 2.99 0.70 1.85 0.12 

塔筒 3.50 0.56 3.50 0.50 

主变压器 2.97 0.56 2.00 0.20 

其他设备运杂费率表 

运输里程 取费基础 费率（%） 

500km 以内 设备原价 4.0 

1000km 以内 设备原价 5.5 

1500km 以内 设备原价 6.8 

2000km 以内 设备原价 7.5 



2000km 以上每增加 200km 设备原价 0.2 

3、运输保险费 

国产设备运输保险费率可按工程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计算。若省、自治区、直辖市无规定的，可按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有关规定执行或按设备原价的 0.4%计算，进口设备国内段运输保险费按相应规定或参考其他类

似工程资料确定。 

4、采购保管费 

采购保管费按设备原价及运杂费之和的 0.2－0.5%计算。 

5、大件运输措施费 

大件运输措施费可按设备原价的 0.2－0.5%或按确定的设计方案分析计算；如在运输过程中不发生加固和改建

工程，不计列此项费用。 

6、运杂综合费率 

运杂综合费率=运杂费率+（1+运杂费率）×采购保管费率+运输保险费率+大件运输措施费率 

第二十一条 项目建设管理费的编制 

1、工程前期费 

管理性费用可根据项目实际发生和有关规定分析计列。 



规划及预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工作所发生的费用，包括风电场选址、测量、资源评估等工作，其计算标准可按

一至二部分投资合计的 0.9－1.1%（或按勘察设计费的 40%）计列。 

风电特许权项目如发生工程咨询代理费，其计算标准按有关规定计算。 

2、工程建设管理费 

工程建设管理费=（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费率 

费率：4.0－5.0% 

规模大的取中值或小值，规模小的取大值。 

3、建设场地占用及清理费 

计算方法：根据批准的建设用地、临时用地面积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订颁发的各项补偿费、安

置补助费标准分类进行计算。耕地占用税应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和地方规定

的具体标准计算。 

4、工程建设监理费 

工程建设监理费=（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费率 

费率：1.0－1.5% 

规模大的工程取中值或小值，反之取大值。 

5、项目技术经济评审费 



项目技术经济评审费=（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费率 

费率：1.0－1.5% 

第二十二条 生产准备费的编制 

生产准备费=（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费率 

费率：1.5－2.1% 

工程规模大的取中值或小值，反之取大值。 

第二十三条 勘察设计费的编制 

勘察设计费应按《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计价格〔2002〕10

号）的规定计算。 

第二十四条 其他费用的编制 

1、定额编制管理费 

定额编制管理费=（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费率 

费率：0.13% 

2、工程保险费 

工程保险费=（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费率 



费率：0.4－0.5% 

3、工程质量监督检测费 

工程质量监督检测费=（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费率 

费率：0.05－0.15% 

工程规模大的取小值，反之取大值。 

第二十五条 预备费和建设期贷款利息的编制采用以下方法： 

1、基本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一至三部分投资合计×费率 

费率：2－4% 

2、价差预备费 

价差预备费费率：国内资金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计算，国外采购设备按调查的价差水平在审查时核定。 

3、建设期贷款利息 

按不同资金来源、贷款利率，以及投资各方同股同权的原则计算。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项目，

利率按股东会协商一致的利率计算；或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现行贷款利率进行计算。 

第二十六条 静态投资和总投资的编制采用以下方法： 



1、静态投资 

静态投资=一至三部分投资合计+基本预备费 

2、工程总投资 

工程总投资=静态投资+价差预备费+建设期贷款利息 

3、其他 

编制总估算表时，在第三部分其他费用之后，按顺序编列以下项目： 

一至三部分投资合计 

基本预备费 

静态投资（ 年价格） 

价差预备费 

建设期贷款利息 

总投资 

附录：估算表格（略） 

 


